附件1
吉林省普通高中课程学分结构表

	科目 
	课程类别及学分
	各学段学分安排

	
	
	第一学年
	第二学年
	第三学年

	
	
	第一学期
	第二学期
	第一学期
	第二学期
	第一学期
	第二学期

	
	必修
	选择性必修
	选修
	学段1
	学段2
	学段3
	学段4
	学段1
	学段2
	学段3
	学段4
	学段1
	学段2
	学段3
	学段4

	语文
	8
	0-6
	0-6
	4
	4
	0-6

	
	
	
	
	
	
	0-6

	数学
	8
	0-6
	0-6
	4
	4
	0-6

	
	
	
	
	
	
	0-6

	英语
	6
	0-8
	0-6
	2
	2
	2
	0-8

	
	
	
	
	0-6

	思想政治
	6
	0-6
	0-4
	1
	1
	2
	2
	0-6

	
	
	
	
	
	
	
	
	0-4

	历史
	4
	0-6
	0-4
	2
	2
	0-6

	
	
	
	
	
	
	0-4

	地理
	4
	0-6
	0-4
	2
	2
	0-6

	
	
	
	
	
	
	0-4

	物理
	6
	0-6
	0-4
	2
	2
	2
	0-6

	
	
	
	
	
	
	
	0-4

	化学
	4
	0-6
	0-4
	2
	2
	0-6

	
	
	
	
	
	
	0-4

	生物学
	4
	0-6
	0-4
	2
	2
	0-6

	
	
	
	
	
	
	0-4

	技术(含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)
	6
	0-18
	0-4
	6
	0-18

	
	
	
	
	
	0-4

	艺术（或音乐、

美术)
	6
	0-18
	0-4
	6

	
	
	
	
	0-18

	
	
	
	
	0-4

	体育与健康
	12
	0-18
	0-4
	2
	2
	2
	2
	2
	2

	
	
	
	
	0-18

	
	
	
	
	0-4

	综合实践活动
	8
	
	
	8

	劳动
	6
	
	
	6

	合计
	88
	≥42
	≥14
	≥144


说明：

    校本课程不少于14学分。其中，在必修和选择性必修基础上设计的学科拓展、提高类课程之外的课程不少于8学分。
